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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［目的］为了加强水土流失严重区，生态脆弱地区，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和重点治理区，崩塌、滑坡危

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等特定区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分类管理。［方法］通过对特定区域的水土流失

特点及水土流失防治对策，结合有关水土保 持 法 法 律、法 规 和 技 术 标 准 等 拟 定 水 土 保 持 的 分 类 管 理 要 求。

［结果］提出了特定区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技术要求。主要包括：提高水土流失防治标准和 水 土

保持工程等级，严格控制地表扰动范围，最大限度减轻对区域水土流失影响等。［结论］不同区域生产建设

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应该执行特定的防治标准等 级、防 治 工 程 设 计 标 准 等 级 和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综 合 配 置 及 相

应的技术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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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不同区域水土资源、自然环境条件及突出的水土

流失问题各不相同，水土流失防治的技术要求也应有

所区别，因此深入研究特定区域水土流失防治技术要

求十分重要。《开发建 设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技 术 规 范》［１］

对南方红壤、北 方 土 石 山 等 不 同 侵 蚀 类 型 区 以 及 城

市、平原 等 区 域 提 出 了 水 土 流 失 防 治 的 特 别 要 求。

２０１０年修订后的水土保持法［２］为了维护水土保持生

态敏感区的区域水土保持功能和良好生态环境，对水

土流失严重区，生态脆弱地区，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和

重点治理区，崩塌、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等特

定区域提出了限制生产建设活动、生产建设项目选址

避让等要求。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分类管理课

题研究中，开展了水土流失严重区、生态脆弱地区、水
土流失重点预防和重点治理区、崩塌、滑坡危险区和

泥石流易发区以及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城市和城市

规划区、平原河网区等特定区域，水土流失防治的技

术要求的研究。

１　特定区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特

点和防治对策

１．１　水土流失严重地区

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主要是指人口密度大，人为活

动较为频繁，自然条件恶劣，生态环境恶化，水旱风沙

灾害严重，水土流失成为当地和下游经济社会发展主

要制约因 素 的 区 域［３］。根 据 中 国 科 学 院、中 国 工 程

院、水利部“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科学考察”项目

研究，将中度以 上 侵 蚀 占 总 面 积５０％以 上 的 区 域 定

义为水土流失严重区。在我国水土流失严重地区，开
荒和不合理土地利用是造成水土流失严重的主要原

因，土地利用也多表现为坡耕地、坡式梯田或经济林

地，土地资源承载压力大，因此，控制水土流失，保育

耕地，维 护 和 改 善 环 境 是 该 区 域 的 水 土 保 持 主 导

对策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［２］要求：“水土流

失严重、生态脆弱的地区，应当限制或者禁止可能造

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，严格保护植物、沙壳、结
皮、地衣等”。因此，该区域兴建生产建设项目是水土

保持法所限制的，当无法避让确需兴建时应满足严格

的水土保持要求。（１）应全面治理现有水土流失，严

控控制新增 水 土 流 失；（２）不 能 损 坏 和 大 幅 减 少 耕

地资源，而且必须维护和提高耕地生产力；（３）必须

保护和培育植被，改善生态环境。

１．２　生态脆弱地区

生态脆弱地区是指生态系统在自然、人为等因素

的多重影响下，生态系统抵御干扰的能力较低，恢复

能力较弱，且在现有经济和技术条件下，生态系统退

化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的区域，如戈壁、沙地、高寒山

区以 及 坡 度 较 陡 的 山 脊 带 等［３］。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
日，国务院发布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

划的通知》（国发［２０１０］４６号），明确生态脆弱地区划

分标准、等级，给出了全国生态脆弱性分布图。区域

生态脆弱性划分为微度、轻度、中度、重度、极度４个

脆弱等级，其中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全国陆地国

土空间的５５％，极度脆弱区域占９．７％，重度脆弱区

域占１９．８％，中度脆弱区域占２５．５％。本研究认为，
划分为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的地区，属于水土保持限

制性区域，应按水土保持法的规定，落实防治要求。
该区域水土流失尚未好转且难以有效控制，通过

大自然自我 修 复 地 表 形 成 了 植 物、沙 壳、结 皮、地 衣

等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水土流失及其危害，但对外

界干扰极为敏感，一旦人为干扰破坏地表后，水土流

失和生态环境可能急剧恶化，且很难恢复。
因此，在“应当限制或者禁止可能造成水土流失

的生 产 建 设 活 动，严 格 保 护 植 物、沙 壳、结 皮、地 衣

等”［２］的同时，还应当保护土壤和地面物质组成，加强

植被建设，改善生态环境。

１．３　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的规定，对水

土流失潜在危险较大的区域，应当划定为水土流失重

点预防区；对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，应当划定为水土

流失重点治理区［２］。国家级、省级的重点防治区均已

划分并公告，近期在水土保持规划中进行复核。
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一般人口稀少，植被良好，

水土流失相对较轻，许多是江河源头区、饮用水源区

和水源涵养区，土地利用多为林草地；水土流失重点

治理区一般人口密集，人为活动较为频繁，坡耕地、坡
林地等不合理利用的土地分布广泛，水土流失严重，
对当地和下游产生严重的影响［４］。水土流失重点预

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具有水源涵养、生态维护、水质维

护和土壤保持、蓄水保水、防风固沙、防灾减灾等重要

的水土保持功能，对国家或区域生态安全、饮水安全、
防洪安全、水资源安全等都具有重大影响。因此，保

护土壤和植被，控制侵蚀发展，改善生态环境是水土

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保持的主导方向；保育土壤，减

轻水土流失，改善生态环境是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水

土保持的主导方向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［２］要求“生产建设

项目选址、选线应当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

治理区；无法避让的，应当提高防治标准，优化施工工

艺，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，有效控制可能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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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的水土流失。”对照该区域水土保持主导方向。在

无法避让该 区 域 的 生 产 建 设 项 目：（１）尽 可 能 保 护

现有水土保持设施，维护区域水土保持功能不因生产

建设项目而破坏；（２）控制占地范围和扰动强度，注

重水土保持措施的综合配置，严格控制可能产生的水

土流失；（３）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角度，保护和

培育植被。

１．４　崩塌、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

崩塌、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是指崩塌、滑

坡可能带来 的 危 险 区 域 和 泥 石 流 容 易 发 生 的 区 域。
该区域由县 级 以 上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根 据 地 形 地 质、气

象、植被等自然情况，统筹崩塌、滑坡和泥石流的易发

性、危害风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划定并予以公告。
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属于混合侵蚀，是重力、水力

等营力共同作用的水土流失形式，具有突发性、历时

短、危害严重等特点。在崩塌、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

易发区取土、挖砂、采石，极易导致应力变化，引发崩

塌、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，给群众生命财产带来

巨大损失，严 重 危 及 公 共 安 全［３］。因 此 维 护 地 质 条

件，减少松散堆积，加强拦挡、排导和植被建设是该区

域水土保持的主导方向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和《开发建设

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》等要求，对照区域水土保持

的主导方向应做好如下工作。（１）禁止在崩塌、滑坡

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、挖砂、采石等可能

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［２］；（２）禁止在崩塌、滑坡危险

区开挖坡脚、坡体上部堆载等改变坡体原始平衡状态

的活动；（３）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避让崩塌、滑

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以及已经发生泥石流的形

成区、流通区和堆积区。

１．５　城市及城市规划区

城市及城市规划区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

直辖市、市、镇，一般指城市市区、近郊区以及城市行

政区域内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

域，其具体范围由人民政府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定。
该区原发性水土流失较少，多因城市建设过程中

挖填土石方产生大量弃土弃渣，占压原有河流水系，
改变微地形等带来的人为新增水土流失。这种水土

流失危害兼有潜在与突发性，单个城市建设项目的水

土流失影响可能不大，而不被重视，随着项目增多，大
面积占压扰动地表、破坏原有地貌植被和地面硬化，
径流会快速 汇 集，泥 沙 逐 渐 淤 塞 排 水 管 道 和 行 洪 河

道，对城市生态环境，防洪排涝，生活安居造成严重影

响，甚至威胁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因此，涉及城市或城市规划区的生产建设项目水

土流失防治工作愈来愈重要，城市建设规划中应根据

水土保持法的规定，提出的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的对

策和措施应结合景观和人居环境的要求进行高标准

建设；弃渣应符合城市土石方管理的相关要求，集中

堆放于指定场地；注重表土及土石方综合利用，保护

资源，防止乱挖滥弃。应按照城市防洪、排水防涝的

总体要求，合理布置防洪排导、降水蓄渗措施，控制地

表硬化率，做好雨洪利用。

１．６　平原河网区

平原河网区是指平原河流流经的地势低洼、平坦

地区，其水系发达，河流纵横交错，呈网状分布。

该区域人口密度大，耕地后备资源相对匮乏，原

发性水土流失较轻，主要表现为河岸冲蚀。生产建设

过程中占压破坏水系，改变径流流向，临时堆土或无

序弃土等人为水土流失带来的泥沙增大河流水网的

含沙量，泥沙淤积后降低了河道引排水能力和航道标

准，缩短了有效使用年限，直接导致区域性、间隙性缺

水或涝灾，由此产生的河道清淤与恢复耗费巨大。沿

江沿海生产建设项目扰动表土十分频繁，耕地表层耕

作层土壤的破坏具有范围广，程度严重，易沙化，恢复

难度大的特征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该区域的生产建设项目应以表土

剥离利用，耕地恢复，保护和恢复河网水系，合理利用

土壤资源等方面为重点，并特别注重时效性。

２　特定区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

治技术分类管理要求

　　为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技术的分类

管理，根据特定区域水土流失特点及水土流失防治对

策，结合水土保持法和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

标准》、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》等法律法

规和技术标 准 的 规 定，重 点 从 提 高 水 土 流 失 防 治 标

准、水土保持工程等级，严格控制地表扰动范围，最大

限度减轻对区域水土流失影响等方面，阐述特定区域

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技术要求。

２．１　水土流失严重区

对无法避让水土流失严重区的生产建设项目，须
经水土保持方案分析评价确定项目建设不会破坏大

面积梯田、林草地等水土保持设施，不能损坏和大幅

减少耕地资源，且不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水土流失影响

后，还应从下 列 防 治 技 术 方 面 进 一 步 加 强 水 土 保 持

管理。
（１）提高水 土 流 失 防 治 标 准。凡 涉 及 水 土 流 失

严重地区的生产建设项目，其水土流失防治标准应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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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一个等级。如果已经确定为一级标准，则应提高部

分防治目标值，如拦渣率、林草覆盖率等。
（２）提 高 水 土 流 失 防 治 工 程 等 级 及 设 计 标 准。

涉及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生产建设项目，若项目为重

度影响类，其拦挡工程的工程等级应提高一级，防洪

排导工程的设计防洪标准应提高一级。如为拦挡工

程，其工程等级由５级提高到４级或４级以上；如为

排洪沟，设计洪水标准由１０ａ一遇提高到２０ａ一遇，
或者从２０ａ一遇提高到５０ａ一遇等等。

（３）加强临 时 防 治 措 施。临 时 拦 挡 措 施 是 控 制

生产建设过程中造成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，临时排水

措施可以减轻水土流失影响。因此，涉及水土流失严

重地区的生 产 建 设 项 目，应 加 强 临 时 拦 挡、排 水、沉

沙、苫盖等措施，风蚀区域应增加洒水降尘措施，增加

临时防护措施数量。相应地加大临时防治措施投资

占水土保持措施投资的比例。

２．２　生态脆弱地区

对无法避让生态脆弱区的生产建设项目，须经水

土保持方案分析评价确定项目建设不会造成水土流

失和生态环境急剧恶化，且防治责任范围水土保持基

础主导功能可以恢复后，水土保持还应从下列防治技

术方面进一步加强管理。
（１）严格控 制 地 表 扰 动 和 征 占 地 范 围。可 采 用

划定施工扰动范围，设置扰动范围边界，铺垫保护物

等方式进行控制。
（２）永久占地指标执行规定占地标准的下限值，

严格控制施工临时占地面积。
（３）严格保护地表植物、沙壳、结皮、地衣等。确

需扰动区域采取植物移植、假植，表土（砾石）剥离、堆
存等保护地表植被和地表土。

（４）加强临时拦挡、排水措施。涉及生态脆弱区

的生产建设项目，应加强临时拦挡、排水、沉沙、苫盖

等措施，风蚀区域应增加洒水降尘措施，增加临时防

护措施数量，相应加大临时防治措施投资占水土保持

措施投资的比例。

２．３　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

对无法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

的生产建设项目，须经水土保持方案分析评价项目建

设不会消弱重点预防区水源涵养、生态维护、水质维

护和重点治理土壤保持，蓄水保水，防风固沙，防灾减

灾等主导水土保持基础功能后，水土保持还应从下列

防治技术方面进一步加强管理。
（１）提高水 土 流 失 防 治 标 准。涉 及 国 家 划 定 的

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、重点治理区或省级划定的水土

流失重点预防区的生产建设项目，水土流失防治标准

等级应执行一级标准，若项目为重度影响类，则尽最

大可能提高６项防治目标值，如拦渣率、排水含沙量、

林草覆盖率等。涉及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的，水

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执行二级标准；若项目为重度影

响类，则提高为一级防治标准，中、轻度不予调整。

（２）提 高 水 土 流 失 防 治 工 程 等 级 及 设 计 标 准。

涉及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、重点治理区或省级

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的生产建设项目，不再考虑水土

流失影响程度等级，其拦挡工程的工程等级应提高一

级，防洪排导工程的设计防洪标准应提高一级。

涉及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的生产建设项目，

其水土保持工程等级及设计标准执行技术规范的规

定。若项目为重度影响类，拦挡工程的工程等级应提

高一级，防洪排导工程的设计防洪标准应提高一级，

中、轻度不予调整。

（３）严格控 制 地 表 扰 动 和 植 被 损 坏 范 围。项 目

征占地指标执行规定占地标准的下限值；可采用划定

施工扰动范围，设置扰动范围边界，铺垫保护物等方

式，控制施工临时占地面积和地表扰动范围；临时占

地不占用林地和植被良好区域。尽量避免占用和破

坏重点治理成果，确需占用和破坏重点治理成果，则

应进行异地等量恢复，实现“占补平衡”，同时，水土保

持补偿费按上限征收。

（４）加强表土剥离、堆存和利用。加强土壤和表

土资源收集利用；严格控制占用山丘区重点预防区内

耕地；对扰动区域采取植物移植、假植等方式保护地

表植被。

（５）加强临时拦挡、排水措施。增加临时防护措

施数量，相应加大临时防治措施投资占水土保持措施

投资的比例。

（６）优化施工工艺。如公路、铁路项目要求提高

桥梁、隧道比重，减少开挖、填筑工程量，减少植被破

坏，对填高大于２０ｍ（或１０ｍ）路段设置为桥梁、挖

深大于３０ｍ（或２０ｍ）路段可要求采用隧道方案；如

输变电工程，位于坡面的塔基要求采取“全方位、高低

腿”工艺，线路架设采用飞艇、小火箭等架线新工艺；

如管道工程，要求采取顶管穿越或定向钻穿越方式，

减少对地表及植被的破坏。

（７）加强工 程 管 理。限 制 在 植 被 良 好 区 域 设 置

取土场、弃渣场、施工场地；加强废弃物综合利用，及

时清运弃渣，减少永久排弃量。可要求重度影响类项

目的永久弃渣量较该类项目的平均永久弃渣量减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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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０％，中度影响类项目减少５％等；采取渣石渡槽、溜

渣洞等措施，采用隧道交通、分台阶开挖等方式，减少

地表扰动和植被破坏、挖填土石方量和土石方倒运，

减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影响等等。

２．４　崩塌、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

对无法避让崩塌、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以

及已经发生泥石流的形成区、流通区和堆积区的生产

建设项目，须 经 有 关 部 门 分 析 评 价 项 目 建 设 对 其 影

响，经论证确定可以穿（跨）越的范围后，水土保持可

同意穿（跨）越，但应提出限制性要求，并从下列防治

技术方面进一步加强管理。
（１）提高水 土 流 失 防 治 标 准。只 要 涉 及 县 级 以

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告的崩塌、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

易发区，则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执行一级标准。若

项目为重度影响类，则还需提高部分防治目标值，如

拦渣率、林草覆盖率等。
（２）提 高 水 土 流 失 防 治 工 程 等 级 及 设 计 标 准。

凡是处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告的崩塌、滑坡

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，其拦挡工程的工程等级应提

高一级，防洪排导工程的设计防洪标准应提高一级。
（３）严格控 制 地 表 扰 动 范 围。只 能 在 划 定 的 范

围内开展项目建设活动，不得穿越崩塌滑坡危险区坡

脚及易造成崩塌滑坡的限制性区域；项目征占地指标

执行规定占地标准的下限值。
（４）优化施工布置。不得在区内设置施工场地，

施工场地应设置在崩塌、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

以外。
（５）加强临时排水措施。通过设置排水措施，让

雨水或现有水系的水流有序流动，避免渗入崩塌滑移

面，加重崩塌滑坡的可能。
（６）加 强 施 工 组 织。如 采 取 分 段 施 工、分 段 防

护，边施工，边防护等措施，最大限度地减少项目建设

对该区域造成安全影响。优化施工工序，缩短施工工

期，并尽量避开减少雨季施工，如不能避开，则应采取

可靠的雨季施工防护措施。
（７）加强工程管理。一般不得在限制区内取土、

采石，经论证并采取保护措施后可在特定区域削坡减

载，取土采石；禁止在泥石流易发区内临时堆渣和设

置永久弃渣场；工程施工不得阻塞泥石流流通区；及

时清运弃渣，弃土弃渣运输到限制区外进行堆放；加

强项目建设对该区域的安全影响监测及安全预警预

报等等。

２．５　城市及城市规划区

城市及城市规划区内的生产建设项目，须经水土

保持方案分析评价确定项目建设能通过合理布置防

洪排导、降水蓄渗等水土保持措施，不会造成淤塞城

市排水管道和行洪河道后，水土保持还应从下列防治

技术方面进一步加强管理。
（１）提高水 土 流 失 防 治 标 准。涉 及 中 等 以 上 城

市及城市规划区的生产建设项目，其水土流失防治标

准等级执行一级标准，其中涉及国务院批准城市总体

规划的还应视项目实际，提高林草覆盖率、降水集蓄

量、排水含沙量等防治目标值。

（２）提高植 被 建 设 标 准。涉 及 中 等 以 上 城 市 规

划区的生产建设项目的植被建设工程应执行绿化美

化标准，注重与城市景观协调，做到乔灌草合理配置，

绿化美化城市生态环境。

（３）加强雨 水 资 源 的 有 效 利 用。涉 及 中 等 以 上

城市规划区的生产建设项目应通过雨水收集利用，因

地制宜增加下凹式绿地、植草沟、人工湿地、可渗透路

面、砂石地面和自然地面，以及透水性停车场和广场

等，建设下凹式绿地及湿地，提升项目降水蓄渗功能，

控制项目区透水材料覆盖面积占可绿化面积比例不

得低于４０％，透水材料的透水率应大于６０％；通过合

理布置防洪排导措施，明确项目施工利用、绿地灌溉、

下渗及景观用水的方案，一般情况下，我国北方缺水

地区的雨洪利用率（地表径流利用量占径流总量百分

比）指 标 应 不 低 于８０％，项 目 综 合 径 流 系 数 不 高 于

０．５。涉及国务院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区域应视项目

实际提高相应目标值。

（４）注重项 目 土 石 方 的 综 合 利 用。涉 及 城 市 规

划区的生产建设项目应重视土石方综合利用率，通过

优化设计，加强相邻相关项目的协调，加强土石方综

合利用，减少永久弃渣量，确需排弃的弃渣应堆放在

专门的堆放场地。

２．６　平原河网区

平原河网区内的生产建设项目，须经水土保持方

案分析评价项目建设不会破坏水系、削弱耕地防洪排

涝及生产能力后，还应从下列防治技术方面进一步加

强水土保持管理。

（１）表土剥 离 利 用 与 耕 地 恢 复。表 土 剥 离 利 用

率应视项目 实 际 情 况 适 当 上 调，并 利 用 剥 离 表 土 造

地，确保耕地占补平衡，恢复耕地面积不应小于占用

耕地面积。

（２）保护和 恢 复 河 网 水 系。避 免 因 工 程 建 设 占

压改变河网 水 系，施 工 扰 动 涉 及 河 段 应 加 强 施 工 导

流，全面实施以岸坡防护为主的防洪排导工程。

（３）加 强 施 工 管 理。该 区 水 网 交 集，地 下 水 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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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，施工区域容易渗水、透水，施工过程中应采取井点

降水、排水、施工导流等措施，加强临时拦挡措施，避

免开挖面与施工场地积水后带水作业造成的水土流

失及开挖面坍塌状况的发生。

３　结 论

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包括工程、

植物和临时措施，具体技术体系见已有研究［４－７］，但对

于不同区域，除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》［１］

对不同类型区及部分特定区域提出了水土流失防治

技术要求外，姜德文等［１０－１１］提出了城市化进程中水土

保持要求。本 研 究 基 于 现 有 的 技 术 规 范［１，８］和 相 关

研究，结合水土保持法要求，对无法避让特定区域的

生产建设项 目，从５个 方 面 提 出 了 防 治 技 术 管 理 要

求，即：（１）从提高防治标准方面，提出了等级要求；
（２）从提高防治工程设计标准方面，提出了等级及设

计标准要求；（３）从降低水土流失影响方面，提出了

控制 占 地 和 土 石 方，保 护 表 土，维 护 水 系 等 要 求；
（４）提出了优化施 工 工 艺 和 加 强 施 工 管 理 等 水 土 流

失防治要求；（５）从防治措施方面，提出了综合配置

要求。

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可能同时涉及不同水土

流失类型区或不同特定区域，由于区域差异加大，这

种不同特定区域空间叠加组合以及特定区域与不同

水土流失类型区叠合后水土流失防治技术要求，还需

结合具体情况进一步研究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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